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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襲、引用與掛名的學術倫理爭議 
 

編目：行政法                                                                

 

【新聞案例】註1 

台北教育大學○○副教授，104 年被檢舉抄襲、侵占 4 篇研究生論文，北教大

認定全案確實有違反學術倫理情形，決議 5 年內不受理○○的教師資格審查聲請，

事後○○提起行政訴訟，但台北高等行政法院認定北教大處分無不當，駁回○○之

訴，可上訴。 

判決指出，104 年 6 月間，北教大接獲教育部函轉的檢舉函，指副教授○○刊

登於「□□□□期刊」的 4 篇文章中，其中 1 篇剽竊情形明顯，另 3 篇明明只是擔

任指導教授，卻掛名為第一作者，也涉及侵占不實。校方事後邀請外部審查委員審

查此事，最終認定○○確實違反學術倫理，5 年內將不受理其教師資格審查申請。 

○○提起行政訴訟，強調文章是由她先釐清問題意識、底定研究架構後，再指

導研究生依該架構編寫，她同時也寫下大量的審閱眉批，兩人內容無從分離，何況

本案是學生請求她擔任共同作者，她為了鼓勵學生研究才答應列名，掛名第一作者

或共同作者並無不當，與一般抄襲、剽竊案件有別。 

但北高行認為，針對該篇涉嫌抄襲的文章，有審查委員發現有全文有 76 行、

約佔全文 16%的內容，完全與＊＊研究生的論文相同，縱使偶有註明＊＊的姓名，

但沒有用上下引號區隔出自己的創作與＊＊的創作，認定確實構成抄襲；因 3 名委

員中有 2 人認定此是違反著作權法，且審查意見與理由均十分具體，應尊重其專業

判斷，不得任意推翻。 

北高行判決認為，○○行為涉及違反學術倫理，依據相關法規，以每篇文章處

2 年不受理教師資格審查申請計算，合計應為 8 年不受理，北教大合併處以 5 年無

違誤。 

 

 

 

                                                 
註1引自 2017/7/11，〈副教授涉抄襲論文 北教大 5 年內不給升等〉，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128102 (最後瀏覽日:20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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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提示】 

一、 認定抄襲是否需考慮行為人之主觀要件？ 

二、 論文作者「同意」他人掛名作者是否即符合學術倫理要求？ 

【案例解析】 

一、認定抄襲是否需考慮行為人之主觀要件？ 

(一)首先，學術倫理規範和著作權法所保護的目標並不相同，學術倫理關注的

重點在於健康、誠信的學術研究環境，主要目的是營造利於學術發展之公

共利益。相對於此，著作權首要保障之對象為著作者本身之權益。 

(二)但學術倫理與著作權間並非完全無關，例如：著作權法保障之範圍，包含

著重財產利益之著作財產權以及保障著作人名譽之著作人格權。 

(三)著作權法第 44 條以下規定著作權合理使用之範圍，在限制之範圍內，排除

使用人之著作財產權效力，若符合規定，則不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但

著作人格權不會因此被排除。而著作權法第 52 條則明文規定將「研究」定

為合理使用之範圍，故研究者在學術文章中引用他人著作不會侵害著作財

產權，但仍要清楚標示引用來源、作者姓名，否則仍會侵害著作人格權。 

(四)故，抄襲可能會同時違反學術倫理及著作權法，本案原告在文章中大量引

用他人文章而未標示原著作來源及原作者姓名。但判決中並未提到原告主

觀上是否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在著作權領域，無論是故意或過失均會造成

原著作權人權利受侵害之問題；但學術倫理既為保護學術環境之誠信風

氣，若引用者出於過失，未必能直接認定是違反誠信之行為，尚須就引用

之範圍、內容、占著作之比例等綜合認定。 

(五)在德國法中，會區別「抄襲」及「引用缺失」之不同，前者完全無視學術

倫理之基本規則，後者可能出於疏忽而布置於讓著作完全失去學術的價

值。本文亦贊同此見解，蓋學術著作偶有引註錯漏實在是在所難免。 

二、論文作者「同意」他人掛名作者是否即符合學術倫理要求？ 

(一)原告雖抗辯，研究生邀約原告擔任第一作者，其似認為只要論文的撰寫人

同意指導教授掛名，即能使其掛名行為符合學術倫理。固然著作權法在一

定程度上，允許著作人基於個人意願處分著作權之歸屬。但在學術倫理之

領域，學術倫理既為保障學術之誠信，論文撰寫者不僅享有權利，同時亦

要能保障自己論文之可信度。 

(二)故，學術論文發表時，第一作者、通訊作者、共同作者等排名，應盡可能

依據實際之貢獻度及各學門研究之性質來決定，不能完全由作者自己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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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或約定來排名。 

(三)然而，本案判決稱「原告......並非執筆撰寫論文之人，無從成為共同著作人，

掛名為共同作者，嚴重違反學術倫理。」似未釐清著作權法與學術倫理之

不同。 

(四)著作權法保障之著作，係指人類思想的表達而非思想本身，故若協力完成

著作時，縱使某方提供創建與架構具有極度重要之貢獻，若在實際完成創

作時未執筆，不能成為共同著作人。但在學術研究領域，尤其是在自然科

學領域，決定研究方向、設計實驗並在實驗結果不如預期時提出修正方式

的「想法提供者」，往往決定整個研究之成敗。 

(五)故是否違反學術倫理，仍應就個案中共同作者之實際貢獻程度認定。 

(六)本案北高行以原告不得成為共同著作人之理由認定原告亦不得掛名，論理

似有未洽。 

 
 

 
 


